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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定县独木河三元河汇合口至洛北河大桥

河道治理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规定，

以及相关的导则、标准、技术规范，结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

的审批意见，贵州瀚淼实业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9日组织相关单位及

专家，对贵州省贵定县独木河三元河汇合口至洛北河大桥河道治理工程项

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与会人员经过认真讨论和质询，形成了以下

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实际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贵州省贵定县独木河三元河汇合口至洛北河大桥河道治理工程项目位

于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盘江镇，属于新建项目。该项目河道综合治理长度

3.70km，新建护脚及护岸6.86km（左岸3.59km，右岸3.27km），清淤长度

3.70km。设计堤防型式主要采用格宾石笼护脚+生态袋护坡型式，局部采用

毛石基础换填。

本工程主要建筑物项目有：河道疏浚、清障、格宾石笼网护脚、生态

袋护坡、浆砌石挡土墙、下河梯步。目前已建设完成、恢复绿化并运行。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3年 11月 8日，黔南州水务局下发了关于贵州省贵定县独木河三元

河汇合口至洛北河大桥河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黔南水建

〔2023〕27号）；2024年 7月贵州瀚淼实业有限公司委托贵州汇景森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贵州省贵定县独木河三元河汇合口至洛北河大

桥河道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24年 10月 11日取得《黔南州生

态环境局关于〈贵州省贵定县独木河三元河汇合口至洛北河大桥河道治理

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黔南环审〔2024〕389 号）；该项目

于 2024年 11月 1日开工建设，2025年 5月 31日建成并恢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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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情况

截止本次验收调查时项目已建成环评批复的工程内容，实际已投资

1592.0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9.61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0.6%。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环评批复的工程内容及其各项环保设施，即新建护脚

及护岸 6.86km（左岸 3.59km，右岸 3.27km），清淤长度 3.70km。设计堤防

型式主要采用格宾石笼护脚+生态袋护坡型式，局部采用毛石基础换填及临

时占地生态恢复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与会专家和代表认真对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内容进行了认真

核实，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和图件，项目工程的实际建设情况与环境影响

评价及其批复内容存在九处变化：

一是堤防工程中，原环评护岸沿原河道两岸布置，分为两级，一级为

河岸地面线以下部分，采用格宾石笼网护脚。修建堤防 3.63km，其中左岸

1.8km，右岸 1.83km，顶部高程高于常年洪水位，护脚基础坐落在河道冲

刷深度以下 50～100cm，二级河为河岸地面线以上部分，采用天然材料护

岸，包括生态袋护坡、原岸坡树木保留并养护，由于根据现场实际施工调

整，左岸 K0+000~K0+134段格宾网基础变更为重力式浆砌石挡土墙，生态

袋护坡变更为浆砌石护坡；左岸 K0+134~K0+200段格宾网基础变更为重力

式浆砌石挡土墙，生态袋护坡变更为浆砌石护坡；左岸 K3+018~K3+442

段格宾网基础变更为浆砌石基础；右岸 K0+000~K0+060段生态袋护坡变更

为浆砌石护坡；右岸 K2+710~K2+751段格宾网基础变更为重力式浆砌石挡

土墙。合计左岸约 624m由生态袋护坡变更为浆砌石护坡，右岸约 60m由

生态袋护坡变更为浆砌石护坡，右岸约 41m由格宾网基础变更为重力式浆

砌石挡土墙。总施工变动约 725m。

变动原因为设计阶段使用的格宾网基础+生态袋护坡不能满足防洪、预

防水土流失所需，从而变更为重力式浆砌石挡土墙。该变动导致原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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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袋护坡可进行灌丛植被恢复，实际施工为重力式浆砌石挡土墙，工程

灌丛恢复量减少，但未导致评价区域内某类灌丛植被灭绝，活该措施可预

防水土进入河道，侧面预防了水土流失，保护地表水体环境。

二是临时施工便道中，原环评设置临时施工便道长度 3.05km、宽 3.5m，

实际施工中本工程共设置 3.7km施工临时道路，分别位于左、右岸河床作

为临时施工道路，在河床中段 K1+800段和 K2+800段修建过河涵洞桥（无

水中墩）作为交叉通道，临时施工便道长度相较于环评增加 0.65km。

三是混凝土生产系统中，原环评采用外购，实际采用移动砂浆搅拌机

人工搅拌，双胶轮车运输至施工场地；

四淤泥临时堆存场地设计中，原环评提出沿河道边坡设置 4个淤泥临

时堆存场地（550m2/个），坡边及坡脚设置集水沟，设置 2 个临时沉淀池

（30m3/个），收集的淋滤水沉淀后回用降尘，实际根据实际导流后裸露的

河滩进行临时干化（景区段约 700m范围内不涉及设置干化场地），淤泥淋

滤水经河床鹅卵石及沙土等过滤后排入治理河道；

五是原环评提出产生的废土立即清运至弃土场，仅预留回填量，设置

临时堆场 6 个（800m2/个），分别位于桩号 K0+300右侧、K0+600左侧、

K1+100左侧、K1+600左侧、K2+300左侧、K2+500左侧，预留部分表土

后期回用绿化；实际土方（砂砾石）开挖主要采用机械进行开挖，开挖渣

料就近堆放（位于施工边界红线范围内）、用于回填，其堆放期间满足环境

保护及水土保持要求，剩余部分清运至弃土场。

六是原环评提出施工废机油等危险废物集中收集于施工营地内危废间

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施工营地危废暂存间（5m2）严格执行《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实际施工现场未产生危险废

物，未设置施工营地内危废间，施工期间器械统一在盘江镇进行设备检修、

维修、更换机油等；

七是用电设计中，原环评提出生活用电和施工用电利用当地农用电网

供电，距离村寨较远的堤段施工用电采用自备电源，采用 2台套 12kW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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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式柴油发电机组作为机动。实际生活用电和施工用电均利用当地农用电

网供电，施工场内及生活区用电线路设有专职电工负责，未设置应急发电

机；

八是声环境措施防护中，原环评提出对于离沿线施工场地较近的居民

点，设置移动声屏障，实际未设置移动声屏障，通过合理施工、限制施工

时段及与敏感点居民沟通等措施进行噪声防护；

九是环评批复要求施工期及营运期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实际

项目施工期不涉及危险废物暂存，施工过程涉及河道施工，根据现场调查

及了解，施工期间未发生油类物质泄漏、废水事故排放等风险，未编制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营运期无产污及风险源，纳入区域河道黔南州及贵

定县整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管理，不单独编制应急预案。

表 1建设项目与《水利建设项目（枢纽类和引调水工程） 重大变动清

单（试行）》比对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水利建设项目（枢纽类和引调水工程）

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本项目情况

是否属

于重大

变动

性质

1 主要开发任务发生变化。

本项目开发任务未发生变化，新

建护岸 6.86km、河床清淤 3.7km，

河堤整治型式为格宾网石笼护岸

及浆砌石挡土墙、生态袋护坡

否

2 引调水供水水源、供水对象、供水结

构等发生较大变化。
不涉及引调水 否

规模

3 供水量、引调水量增加 20%及以上。 不涉及引调水 否

4 引调水线路长度增加 30%及以上。 不涉及引调水 否

5
水库特征水位如正常蓄水位、死水位、

汛限水位等发生变化；水库调节性能

发生变化。

不涉及水库 否

地点

6 坝址重新选址，或坝轴线调整导致新

增重大生态保护目标。

未重新选址，未新增重大生态保

护目标
否

7 引调水线路重新选线。 本项目治理河段未重新选线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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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水利建设项目（枢纽类和引调水工程）

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本项目情况

是否属

于重大

变动

生产工艺

8 枢纽坝型变化；输水方式由封闭式变

为明渠导致环境风险增加。

本项目不涉及枢纽坝型变化、输

水，无新增环境风险
否

9
施工方案发生变化直接涉及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集中 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等环境敏感区。

项目施工方案发生变化，变化情

况见上述分析，变化部分位于河

道治理前端，未涉及洛北河风景

名胜区内约 700m的河道；风景

名胜区内施工方案与环评阶段一

致，均预先取得景区施工许可，

且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进行对应保

护措施

否

环境保护措施

10
枢纽布置取消生态流量下泄保障设

施、过鱼措施、分层取水 水温减缓措

施等主要环保措施。

不涉及枢纽布置，本项目施工期

采取导流措施，保证下泄流量
否

经参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环办〔2015〕52号）中的“水利建设项目（枢纽类和引调水工程）重大

变动清单（试行）”，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的相关规定，本工程的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保设施及措施

（一）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按照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生态环境影

响减缓措施，有效地减缓了因项目实施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随着

施工期结束后植被的恢复，项目沿线的生态环境将得到良好的改善，水土

流失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控制。本项目经采取措施后对调查范围内生态

环境影响较小。

（二）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

1.废水

项目施工期污废水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混凝土拌合系统冲洗

废水、混凝土养护废水、基坑废水、基底开挖疏浚扰动废水、运输车辆清

洗废水、清淤淋滤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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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废水

施工废水主要为混凝土养护废水、基坑废水、基底开挖疏浚扰动废水、

运输车辆清洗废水、清淤淋滤水等。混凝土拌合系统冲洗废水、混凝土养

护废水经沉淀池收集，沉淀池后回用于混凝土拌合或场地洒水降尘；基坑

水在围堰内静置、沉淀后采用潜水泵将上清液抽离后用于混凝土砂浆搅拌

合场地洒水抑尘废水等综合利用；河道清淤产生的淤泥采取放在河道裸露

区域，淤泥渗滤水中的悬浮物经过土壤吸附后，自然渗透进入治理河流中

（清淤废水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经过鹅卵石及沙土过滤后，可有效拦截

悬浮物。景区范围内清淤工程，通过导流后，对导流裸露区域淤泥进行清

理，运至景区范围外临时干化场地干化后外运填埋）。车辆冲洗废水沉淀池

位于 K2+900处（不位于景区范围内），冲洗废水沉淀后回用，基底开挖废

水自然沉降后汇入独木河。。

（2）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本项目施工期未设单独的施工营地，施工人员均为当地村民，施工人

员生活废水依托居民家中的旱厕熟化处理后用作农肥。

2.废气

工程施工期大气污染主要为施工扬尘和施工废气及清淤恶臭，主要来

源于土石方开挖与回填、物料装卸、车辆运输、混凝土拌合、河道清淤过

程。

采用先进的低尘施工工艺；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合理安排施工车辆

行驶路线，避开居民集中区，途经居民区集中区域应减缓行驶车速；运输

土方和建筑材料采用封闭运输，车辆未装载过满；施工作业避开了大风天

气，并且定期对施工区和交通沿线洒水降尘，在大风、干燥日则加大洒水

量及洒水次数；施工结束后对施工临时用地区域及时进行覆土和绿化；混

凝土搅拌就近在需要混凝土区域进行施工，距离居民点较近时，在远离居

民点一侧搅拌后人工少量运输，搅拌时使用铁皮作为铺垫，期间利用基坑

施工产生的废水进行场地洒水抑尘，以上拌合场地均未在洛北河风景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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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设置。清淤时泥沙采用袋装密闭运输，运输线路避开乡镇主干道和居

民密集区；清淤的季节选在冬季，控制泥沙堆放范围，远离居民点；清淤

的底泥及时清运，添加除臭剂，未长时间的现场堆放。

3.噪声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鸣笛等。营运期无产噪设施。

4.固体废物

土石方优先回填，剩余部分与干化淤泥、弃渣等一同运至贵定县综合

弃土场填埋，生活垃圾采用垃圾袋集中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建筑垃圾作为河道沿线建设护岸、护坡时填方使用。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一）工况记录

目前本项目运行稳定，可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工作条件。

（二）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本项目属于河道治理项目，其主要的生态影响集中在施工阶段。施工

期间的临时占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通常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的结束及相应

恢复措施的落实，其不利环境影响将得以消除。在本工程的施工建设及试

运行阶段，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措施得到了有效执行，未发现施工弃渣随

意堆放、施工场地及临时占地破坏生态环境或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

（三）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处理效果

项目营运期无三废污染物产生，同时根据委托凯乐检测认证集团（贵

州）有限公司与 2025年 11月 15-17日进行的地表水及底泥的检测结果可

知，营运期治理河段水质W1（治理河段上游）可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W2（洛北河风景名胜区）可满足《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要求。底泥环境质量较好，

可达到《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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